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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世界的廉署咖啡
序 篇

HONG KONG ICAC BIOGRAPHY

咖啡自问世以来，深受国内外许多人喜爱，尤其是恋爱中的男女，

约会的时候，坐下来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品着浓情，咖啡和浓情相得益彰，

情便和面前的咖啡一般，浓烈且酣畅。

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的咖啡令人生畏，那就是香港廉政公署的咖啡。

凡是被请进廉署问话的人，工作人员会出于礼貌问一声：“想喝点什

么？茶还是咖啡？”

这是廉署为客人准备的饮料，无论是那些成为嫌犯被请进这里来的人还

是来这里工作的人，都可以选择这两种饮料之一。香港廉署的反贪力度太强了，

只要被请进问讯室饮咖啡的人，几乎难以逃脱罪名。天长日久，廉署饮咖啡成

了一个“被调查”的代名词，只要被廉署请去饮咖啡，便意味着：“你有麻烦了。”

在香港，如果有人前往廉署办事，出来后一定要对同伴朋友生意伙

伴解释：“我是去过 ICAC，但没有饮咖啡。”此时所说的咖啡，就不是真正

的饮料咖啡，而是表白自己，并没有涉嫌贪污腐败罪案。

香港廉政公署向所有来此的人提供两种免费饮料，咖啡或者茶，二者任

选其一。实际上，这两种饮料，并不仅仅只提供给那些因为犯罪嫌疑被抓进

这里或者被请进这里的准罪犯，也不仅仅限于来此办事的其他人等，包括廉

署工作人员，也可以免费得到这两种饮料。正因为如此，所有来到廉署的人，

均可以拥有二选其一的优待。因为饮廉署咖啡，在香港成了一个特殊名词，

加上香港人又十分迷信，就算是去廉署办事，出于某种忌讳，也会拒绝饮用

咖啡。只有内地的一些记者，知道廉署咖啡闻名于世，去廉署采访的时候，

会特意要一杯咖啡来尝一尝，品味一下是否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味道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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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香港廉署的咖啡有名，不如说廉署本身有名。

总部设在德国柏林，以提升政府公信力、遏止贪污腐败行为为主要目

标的“国际反贪组织”，亦称国际透明组织，每年都会对全球各国以及地区

的商界人士、分析员和一般市民进行“清廉指数”调查。这项调查进行了多年，

而且抽样的范围极富有代表性，因此，准确度极高。据这个组织所做的调

查显示，香港的“清廉指数”，在回归之前，排名世界第 18位，而 1999 年

则排名第15位，2000年排名第16位，2003年又上升到第14位，其后的几年，

基本保持了这一位置，成为整个亚洲排名仅次于新加坡的“清廉之都”。

此外，设于瑞士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亦进行一项“全球竞争力”

调查，这项调查报告显示，1999 年，香港排名世界第 7 位，2000 年排名

世界第 14 位。对照这两个排位，有人得出一个结论：清廉指数和全球竞

争力是成正比的，清廉指数越高的国家或者地区，其全球竞争力也就越靠

前，显示其全球竞争力强，国民平均所得高，经济发展程度好。

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和经济自由指数报告连续 9

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他们指出，香港的成功，基于 4

大原因，其中首要的就是廉洁的政府，其次才是法治精神、独立司法制度

和低税率制度。而国际咨询机构“政经风险顾问公司”2003 年分别抽样

调查了 1072 名在亚洲工作的外籍雇员，了解他们对全球各地廉洁情况的

看法。报告显示，香港排名世界第 14 位，比前一年上升一位。

不仅一些国际机构对香港的清廉指数进行评估，香港廉署自己也对

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估，他们每年都会在市民中进行抽样调查，以考察自己

的工作实绩。近年来，廉署的这项调查显示，香港市民 98% 对廉政公署

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支持。

一个部门的市民支持率高达 90% 以上，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即使是与香港同在一个洲的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反贪部门，恐怕连进行这

样一项调查的胆量都没有，更别说能够获得超过五成以上民众的支持。

这些正面的数字，或许有人不相信，也可能有人认为会有遗漏甚至

以偏概全的现象。那么，我们来举一个反面的数字。

近 3 年来，香港廉政公署因触犯法律被司法机关调查或者起诉的，

每年平均不超过 3 人，在廉署 1310 余名职员中，仅占千分之二。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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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触犯法律的职员中，几乎没有一例与职务犯罪相关。

以 2004 年为例，在这一年中，香港廉政公署相关人员涉及非刑事投

诉有 20 多宗，其中有几宗是被查实的，其余的均查无实据。所谓非刑事

投诉，亦即一般性的程序以及态度方面的投诉，1300 余名工作人员干了

一年的工作，其中只有 20 次左右有市民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不满，这个数

字相当有说服力，也难怪廉署的市民支持率高达90%以上。同样是这一年，

整个廉署工作人员涉及刑事的事件有 3宗。对于这 3宗事件，廉署内部极

其重视，L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结果发现，其中 2宗查无实据，

只有一宗涉及比较轻微的非法借贷。即使如此，廉署也非常慎重地将案情

向律政司报告，最后，律政司经过研究，决定不提出检控。

香港地区法律或者是廉政纪律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廉署工作人员

不能投资股票交易，对于那些在廉署工作 10 年以上的资深人员来说，他

们的收入不低，均是中产阶层以上人士，有了积蓄便想到投资，而股票是

投资的最好途径。因此，将自己的钱投进股市，应该不算是过分的事，更

与职务犯罪扯不上关系。但事实却是，香港廉署 1300 多名职员中，竟没

有一人投资股票。这在80%以上的人投资股票的香港，又是一个不可思议。

廉署的一名高级职员说，香港是世界金融之都，廉署的主要职责之一，

就是维持金融秩序，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工作人员可能接触到与股价变化

相关的信息，比如某公司的财务状况之类，利用这种消息赚钱是很容易的。

这名高级职员表示，廉署人员之所以不参与股票交易，是因为他们觉得，

如果这样做了，对普通投资者不公平。

反贪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但对于腐败案件的容忍程度，世界各国

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适当容忍度，一是

零容忍度。所谓适当容忍度，也就是规定一个数值，作为腐败案件的立案

起点。之所以有些国家规定一个适当容忍度，基于一个法律上的争议，即

受贿行为的界定。比如说，有些国家和地区所设置的零容忍度，在另一些

国家和地区，很可能不合适。比如说某些币值低的国家，一美元往往可以

兑现本国货币几千甚至几万元。比如说，像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如果收

受价值一元的财物也可被定性为受贿，那也就是说，你只要抽对方一根烟，

就可定性为受贿罪了。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的容忍度是数百元，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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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元，甚至有些是数万元。也有很多国家，水涨船高，随着腐败现象的

日趋严重，容忍度逐步升高。

对于腐败案件，香港执行的是“零度容忍”政策。

香港廉署官员斩钉截铁地说：“哪怕贪一元钱，那也是贪，我们也要查。”

香港之所以成为世界清廉之都，与这个“零度容忍”是分不开的。

在研究香港廉署 31 年来的工作实绩时，我们发现一个极其特别的现

象，廉署对腐败抱持着“零度容忍”政策，每一个廉署工作人员都极其努

力且敬业，被廉署送入监狱的罪犯不计其数。但就刑罚来说，香港却显得

有些宽容，甚至给人一种处罚不力的印象。香港黑警察葛柏受贿近 500 万

港元，结果被判有期徒刑 4年，据说还属于最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仅

因与腐败有关的罪名而入狱超过 10 年以上的，没有一人，而罚款倒是非

常之高，最高达到 1400 万港元。与之相比，内地在对于腐败案的刑罚上

却要严厉得多，被枪决的高官已经很多人，腐败之风仍然刹不住。如果内

地也像香港一样，最高只判几年，结果会如何？那些贪官恐怕会明目张胆，

因为就算他们坐几年牢出来，当不成官还可以当老板，还有大把的钱花。

也有人说，那是因为香港高薪养廉。

这个所谓的高薪能高到哪里去？普通的廉署官员，只是比公务员薪资高

出10%左右，与中国内地目前公安司法人员和普通公务员收入比例是同等的。

不错，一名普通廉署官员的月薪大约在1.6万港元上下，与内地公务员相比，

确实是一个较高的数字。然而，这个数字与香港普通的公司职员相比，并不高

到哪里去。亚洲经济危机之后，香港经济经历了持续多年的低谷，普通公司职

员的薪酬，才低至万元以下，此前，连清洁工都可以拿到万元薪酬。就算普通

公司职员的薪酬平均为1万港元，廉署职员的所谓高薪，也没有高到一倍以上。

香港廉署，令那些贪官噤若寒蝉。但是，如果将香港那一套照搬到

内地来，是否有效，笔者颇以为值得怀疑。

当然，本书并非探讨香港廉署制度是否适合内地问题，笔者写此书，

只是希望通过 30 余年来香港廉署所侦办的大案，对其概貌作一个透视。

因为时间持续了 30 余年，而香港廉署所侦办的案件数以万计，笔者不可

能一一列举，这确实是一件憾事。

4



出 师 第 一 案
CHAPTER ONE

一
第章

1

第一章

出师第一案
Chu Sh i D i Yi An

巨贪出逃

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是香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

这个时期，香港经济开始快速发展，随着一批中国籍商人在香港商

界脱颖而出，香港社会的上层结构，开始悄然改变。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

的暴增，也促成了物质资源的进一步紧张。这正是一个经济腾飞的前期，

社会各行各业，均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触发这一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抗战中香港被日本人占领，

英国却无力保护香港市民，抗战胜利后，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力度较

从前有所减弱，也开始逐渐推行一些民主。随着中国内地战争的结束，大

量的人口涌入香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有一些身家，这些人聚集香港

的同时，也将财富带进了香港。一方面，他们在香港消费，促进了香港社

会的物质交流和货币流通，另一方面，他们也在香港发展生产，增强了社

会的造血功能。此外，人口的暴增又导致了住房的紧张，形成了潜在的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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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香港开始有了几个支柱产业，比如房地产

业、金融业、制造业、转口贸易以及海洋运输业等。人们似乎一夜间发现

香港变了，高楼大厦多了，街上跑的小车多了，市场丰富了，人们的衣着

光鲜了，精神面貌也变了。当然，繁华也带来了诸多副产品，比如贫富悬

殊越拉越大，富人多起来的同时，穷人更穷了。

人们意识到，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自己必须跟着富起来，否则，

就被这个社会淘汰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普罗大众有一种对金钱的疯狂，

只要能够赚到钱，他们会不顾一切。各种赚钱的门道也就因此派生，其中

也包括那些不正当的甚至是不合法的门道。

非法的赚钱手段，普遍存在于香港黑道。

香港黑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与香港的地域政治有着极其紧

密的联系。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为了统治当地的中国人，

英国人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措施，中国人在香港地位非常之低，生活异常艰

难。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和英国人斗争，要和英国人斗争，没有组织不

行，因此，他们之中，便产生了派会组织，后来，这些帮会组织渐渐演变，

有一部分演变成了以占地盘和掠夺经济地位为目的的黑社会组织。民国以

后，尤其是蒋介石掌握国民党政权以后，便希望自己的力量能够对香港产

生影响，却又不能随便往香港派出军队，因此派出一个少将军官，前往香

港组建了一支黑社会帮会性质部队，这股势力，后来成为香港黑道的新锐

力量。国民党逃往台湾之后，再无力支持这支黑社会组织了，这个组织只

好和国民党断奶，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黑社会帮派。

黑社会组织的生存，离不开警察的保护。可以说，没有警察队伍尤

其是高级警察的腐败，黑社会组织，根本不可能有存在的土壤。到了六十

年代，香港便形成了警匪一家、沆瀣一气的现实。世界范围内，黑社会组

织的生存，主要靠两大财源，一是黄赌毒，一是收取保护费。但在香港，

黑社会组织的数量太大，市场太小，经营黄赌毒以及收取保护费，不足以

维持黑社会组织的日常支出，黑社会组织的经营活动，因此扩大到所有可

生利部门，包括娱乐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由于社会缺乏公正透明的游戏规

则，众多的小经营者开始受到冲击，黑道组织找他们收保护费，警察也找

他们收保护费。收保护费，在香港被称为收数。腐败开始在这块土地上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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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并且迅速像某种毒菌一般蔓延。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香港地区腐败的重灾区，一是执法团队，一

是服务业。在执法团队中，整个警察队伍全军覆没，难以找到一个不腐败

的警员。这种情况，到底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估计。一

个名叫韩德的警司，他于 1954 年进入警察序列，至 1973 年因腐败入狱，

从事警察生涯 19 年，共攫取非法财产 500 万港元。他在入狱时面对记者

时显得十分坦然，说：“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警

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非常自然

的一件事。”他还同时表示，这种情形，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自上而下的，

人人如此，谁都不觉得这是在犯罪。如果说这些人是罪犯的话，不可能将

整个香港警察一窝端吧。

至于服务业，虽然不可能像执法团队那般容易来钱，可性质显得更

为恶劣。比如在香港住院，病人如果不掏钱给那些护理人员，连开水以及

便盆都得不到。一个病人如果要做手术，就得排队，何时轮上手术台，不

在于医院是否有空余的床位，而在于病人家属是否打点好方方面面。更令

人发指的是，连消防队救火也要给黑钱。一旦发生火灾，报警之后，消防

员会立即到场，但到场之后，他们却会按兵不动，只有收了“开喉费”后，

才会打开“水喉”（消防水枪）。业主如果不出钱，消防员可以看着大火将

一切烧为灰烬而无动于衷。

一个严酷的社会现实是，大家都在贪，你不贪你就吃亏了。

贪污的公开化并不等于合法化，别说是在香港，就是在世界任何地方，

贪污行为都是违法的。香港也有反贪机构，这个机构设在警察署内，属于

香港警察的一个下属机构。整个警务系统全都烂了，这个机构自然也不可

能幸免。在此情况下，所谓的肃贪，也就是走走过场，只有那些无门无路，

没有背景的贪污者，才会被“绳之以法”，稍稍有点后台有点势力的人，

根本不可能被法办。

一个极其典型的案例，便是“葛柏案”。

葛柏 (Peter Godber) 是一名英国人，在香港担任总警司之职。

一般内地人，很难搞清香港警察的级别。香港警察分为警员、警督

和警司三个级别，警员又分警员、高级警员和警长三个级别；警督则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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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督察、督察、高级督察三级；再高一级便是警司，分别为警司、高级警

司和总警司。这种分级，和中国内地实行警衔制之后的警司、警督、警监

三级是一致的，也几乎是借鉴了国际通过的军衔制尉、校、将三级制。香

港的警司，相当于内地的三级警监，高级警司相当于内地的二级警监，总

警司相当于内地的一级警监。内地的一级警监，往往是公安厅长或者省会

城市市局的公安局长，行政级别大多在厅级，也就是一号首长。香港的警

衔制和内地略有不同，总警司也是二级机构的行政首长，但不是一号首长。

这与香港警队的行政结构有关，香港皇家警察的最高行政官员，是警务处

长。这是一个由总督任命的行政职务，并不属于警队的固定职务。也就是说，

警务处长不是铁饭碗，一旦总督换了或者任期满了，警务处长可能被掉换。

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美国或者日本的行政长官制。美国或者日本的行政

长官，均由总统或者首相任命，总统或者首相换人了，这些职位，也随即

换人。这些官员，基本不属于公务员序列。真正的公务员，是从各职能部

门的二把手开始的。如果仅仅一号首长是任命制，那么，在终身制的公务

员体制内，一号首长，根本无法行使职权。为了一号首长更有力地行使职

权，香港警务处所有二级部门的一号首长，也都采取了任命制，其具体职

务，称为处长助理。比如说，某一个警察署，其一号首长，是警务处长助

理，文职官员。技术官员的最高职位，只可能是副署长（或称副总指挥官）。

因为警务处长以及处长助理都是文职官员，且属于流动性的，均没有技术

职衔，所以说，香港警察的最高警衔，也就是二级机构副总指挥官了，这

个级别，就是总警司。

葛柏还是香港一个极其出名的警察，在警察业务方面不仅内行而且

出色，曾多次极其出色地履行其职务，参警 22 年间，立功无数，多次受

到警务处以及港督的嘉奖，甚至曾获得过英女皇嘉奖。这对于一名警察来

说，是至尊荣誉。当年，葛柏的技术职务是总警司，而行政职务则是香港

警务处九龙区副总指挥官。因为总指挥官是警务处长助理，属于“特派员”，

因此，副总指挥，实际掌握着分区的全部，主持实际工作。正因为葛柏在

警察队伍中，属于技术官僚的最高职务，又是英国人，同时受到过英女皇

嘉奖等，他的身份地位，也就显得极其特殊。

葛柏案早在 1971 年便已经显露出来。当时是因为加拿大有关部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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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笔存在加拿大某银行的存款产生怀疑，这笔存款为 1.2 万加元，户名

是“卓柏”，户主身份是外交官。加拿大同属于英联邦国家，很容易就查

到了这个“卓柏”的真实身份，竟然是香港的一名高级警察。当时香港公

务员的薪酬水平与今天无法相比，像葛柏这种高级警官，年薪大概只有

3 万港元左右，月薪只有 2000 多元。而 1.2 万加元大致相当于 6 万港元，

是葛柏 2年薪资的总和。更何况，这笔钱假如来路清晰的话，葛柏为什么

不用自己的真名，而用卓柏的假名？为什么不用警察的真实身份而假造外

交官身份？显然，这笔钱值得怀疑。加拿大有关方面，将这一消息通过英

联邦内部途径，通报给香港。香港总督看到这个通报后，立即批给警务处

长处理，于是，葛柏案一开始就成了“钦办大案”。

警务处长不可能亲自调查此案，他只有一个途径，将此案交给反贪

污室。

反贪污室是警署下属的一级单位之一，其技术官员最高级别也是总

警司，和葛柏平级。反贪污室的前身只是香港警务处反贪污科，那是警务

处下属的二级机构，最高级技术官员只是一名高级督察，相当于内地的处

级机构。在香港贪污腐化之风盛行的背景下，这个机构每年所能够抓到的

“贪污犯”，不会超过 20 人。之所以如此，一是级别太低，所有工作，均

受上级牵制，二是人员编制太少，案件堆积如山，根本查不过来。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香港方面，一直有将反贪机构独立出来的呼声，但警察部门

不肯放手。有鉴于贪污之风愈刮愈炽，香港警务系统才于 1970 年再一次

提升反贪级别，组建反贪污室。

反贪污室迅速对这笔存款进行调查，认定这笔存款背后大有文章，

因此成立代号为“夏湾拿”的专案小组。葛柏在香港从事警务工作 22 年，

关系盘根错节。反贪污室一旦立案，葛柏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并且迅

速采取诸多反侦查手段。同时，葛柏也意识到，这桩专案的背景极为复杂，

惊动了总督和警务处长，属于通了天的案件。葛柏虽然多方努力掩盖自己

的罪行，却也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只要专案组不撤销，他的问题，终

有一天会爆发。

同警务处反贪污室的专案组斗了两年，葛柏自知后力不继，便想出

一个办法：提前退休。葛柏的如意算盘是，英国和加拿大没有与“巨额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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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来历不明”的相关法律，只要离开香港，香港方面，就无法用这条法律

对他进行引渡，他也就可以逍遥法外。

警务处接到他的退休报告，意识到，只要他退出警界，“夏湾拿”专

案组的阻力会减小，破案的可能增大。对于警务处来说，根本不担心他会

外逃，主动权毕竟掌握在警务处手中，何况，没有定案前，葛柏是无罪的，

他的退休申请合法，警务处无权不批准，所以，警务处批准葛柏于 1973

年 7 月退休。

退休申请被批准后，葛柏立即着手准备，其中一项重要准备便是转

移财产。因为拥有巨额来历不明的财产，葛柏为自己设计好的后路是去加

拿大。申请加拿大籍并获得批准后，葛柏开始通过银行向加拿大转移财产。

1973 年 4 月，有线人向警务处通报称，葛柏将大笔资金转入加拿大

银行。“夏湾拿”专案组迅速对这一线索进行调查，他们在一个月内，走

访了香港 480 家银行，调查葛柏的财政状况，结果发现，葛柏在香港拥

有 33 万元存款，另外刚汇出 2 万加元至加拿大。当时香港的薪酬水平远

较现在低，葛柏任职香港警界 20 余年，平均每年的薪酬大约只有 2 万多

港元，而葛柏所拥有的存款总数，已经超过了 40 万港元，与他的收入状

况完全不符。

由于关系遍布警界，葛柏显然知道专案组已经抓住证据一事，他再

次提出申请，希望将退休日期提前一个月，警务处也只好批准他的申请，

同时指示专案组加快工作进度。由于在银行打开了缺口，专案组扩大侦查

范围之后，很快发现，在过去 5年内，葛柏在本港储蓄以及海外汇款金额

高达 62.4 万港元，这些钱分布在澳洲、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国。专案组为

葛柏算了一笔账，他从 1952 年加入警队，至 1973 年退休，任职共 22 年，

总薪酬收入约为 77 万港元。而警方的调查发现，葛柏并无博彩中奖记录，

没有投资股票记录以及合法赌马获奖记录。虽然怀疑这笔几乎相当于全部

薪酬的资金为非法所得，却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

因为葛柏退休在即，专案组只好请示警务处长，申请葛柏暂时停职

接受进一步调查，并在律政司的建议下，首次引用当时的《防止贿赂条例》

第十条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

在葛柏退休的当天，即 1973 年 6 月 4 日，专家组拿到了相关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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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依法对葛柏的寓所以及汽车进行搜查，结果在其汽车以及寓所内搜出

三本账以及一批与财富有关的文件，还有两盒共十根银条。

专案组怀疑那三本账便是葛柏收取保护费（收数）的记录，经过对

这三本账进行分析，发现葛柏“收数”的范围遍及香港、九龙、新界各区

及离岛，三本账香港、九龙、新界各一本，总共有 200 多页，涉及的收

数单位达到 3000 余间，而向他交数的行业包括了字花、外围马、外围狗、

歌厅、妓院、牌九、番推、麻将学校、鸦片烟档等各种黄赌毒馆所。通过

这三本账册获知，葛柏通过收数所得，至少不少于 430 万港元。若以当

时香港房地产价格与今天香港房地产价格相比，当时的 430 万港元大约

相当于今天的 16 亿港元。

这个数字令所有的办案人员惊呆了。在上世纪 70 年代，拥有如此巨

大财富者，是可以上香港富豪排名榜的。亦即是说，此时的葛柏，即使不

能算是香港首富，也可位列百富榜之内。

专案组经请示警务处长后决定，要求葛柏一星期内（即 6月 11 日前）

对全部财产来源进行解答。如若他不能提供合法来源，将依据巨额财产来

历不明罪逮捕他。在此之前，警方因为无法证明他的财产来源非法，因而

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只有他无法提供这份法律文件时，才可引用巨额财产

来历不明的法律对其逮捕。为了防止在这一个星期的真空期葛柏畏罪潜逃，

专案组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通知入境事务处，禁止葛柏离境等。

也就是说，此时的葛柏，已经被警方控制，入了黑名单。

作为退休总警司，葛柏对警方的一套程序十分熟悉，他很清楚，自

己如果留在香港，肯定只有束手待擒，惟一的出路只有外逃。一旦逃回英

国，因为英国没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这样的法律条文，香港警方无权要求

他对此做出解释，甚至无法引渡他。香港警方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会

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出境。

葛柏很清楚，通过正常途径，自己是无法离开香港的。

不过，他对香港法律太熟了，且早已经暗中做了外逃的准备。作为

总警司，他的手里握有一张警务人员机场禁止区通行证。这张通行证，在

他办妥退休手续之时，就应该交回。可他为了外逃，有意将这张通行证留

下了。不知是警方的疏忽，还是他在警队内的关系起了作用，这张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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